
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

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致同会计师事务所”）对

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25 年度内部控制

进行审计，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。根据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——业务办理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董事会

对公司 2025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事项说明如下：

一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的内容

我们提醒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，如《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

限公司 202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》五、1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及整改

情况中描述，元隆雅图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一项重大缺陷。截

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元隆雅图公司已对上述缺陷问题进行自查，并完成整

改工作。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对元隆雅图公司 2025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告内部控

制有效性发表的审计意见。

二、董事会对强调事项段中涉及事项的意见

公司董事会尊重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事项的独立判断和意见，致同会计

师事务所在公司 2025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是为了提醒内部

控制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有关内容，不影响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。董事会高度

重视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所涉及事项内容，截至 2025 年末，公司已积极采取相

应有效措施并整改完毕，消除不利影响，积极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。

三、审计委员会意见

审计委员会尊重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判断，重视本次事项相关内容。经

与年审会计师、公司管理层等进行充分沟通，截至 2025 年末，公司已积极采取

相应有效措施并整改完毕。审计委员会将充分发挥本职功能，持续关注并监督公

司内部控制有效执行，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。

四、公司应对措施



2025 年 7 月 12 日，公司发布《关于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收到立案告知书

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35）。该事件发生后，公司高度重视，进行了全面

自查梳理，基于审慎性原则对自 2023 年第四季度至 2025 年第一季度期间的财务

数据进行了前期会计差错更正，于 2025 年 8 月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公

司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》，同时披露了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》

和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后的财务报表及附注的公告》。公司管理层对内控制

度建设及执行情况进行了全方位自查，并积极进行了修订内控制度、完善管理流

程和内部问责等整改措施。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整改工作已全部落实

到位，完善了公司治理体系，提高了财务核算和内控管理水平，内部控制运行有

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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